
关于“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稳利 6 号 J 款净值型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变更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稳利 6 号 J 款净值型理财产品（产品代码：9K209140）（以下简称

“本产品”）于【2021】年【04】月【22】日成立并投资运作至今。为了更好的提供客户服

务，帮助客户理解本产品销售文件条款，维护客户权益，维持本产品的正常投资运作，根据监

管最新要求、管理人和销售服务机构关于理财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范，对理财产品销售文

件进行变更。特就本次销售文件变更有关的以下事项进行公告：

一、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变更

（一）修订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产品说明书》中“第二条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内容。

调整前：

★销售起点金额及

递增金额

每笔购买起点金额为【1.00】元；超出起点金额的部分以【0.01】元的整数倍递

增。（适用【A/C】类份额）

每笔购买起点金额为【300,000.00】元；超出起点金额的部分以【0.01】元的整

数倍递增。（适用【B】类份额）

注：关于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的提示

①本产品在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因代理销售机构的不同可能存在

差异（可能高于销售文件约定的销售起点金额），应当以代理销售机构展示为

准。

②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不得低于销售文件约定的销售起点金额。



调整后：

★销售起点金额及

递增金额

每笔购买起点金额为【1.00】元；超出起点金额的部分以【0.01】元的整数倍递

增。（适用【A/C】类份额）

每笔购买起点金额为【300,000.00】元；超出起点金额的部分以【10,000.00】

元的整数倍递增。（适用【B】类份额）,

注：关于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的提示

①本产品在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因代理销售机构的不同可能存在

差异（可能高于销售文件约定的销售起点金额），应当以代理销售机构展示为

准。

②代理销售机构的实际销售起点金额，不得低于销售文件约定的销售起点金额。

（二）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其他条款变更

在不影响投资者实质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对原销售文件的格式化条款的表述、文本的格式

进行变更，例如：释义、适合投资者类型、销售对象、销售场景、认购申购赎回、信息披露、

理财产品费用、电子签约、理财产品份额质押、资产估值等内容。此部分内容的调整，主要为

了实现与其他同类型产品结构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实现条款表述上的统一。

二、变更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生效

1.本次变更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自 2025 年 10 月 23 日生效。

2. 2025 年 10 月 23 日（含）之后，持有本理财产品份额的投资者，适用变更后的理财产

品销售文件。

3. 2025 年 10 月 23 日之前，已持有本理财产品份额并已签署原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投资

者，若不接受本次产品管理人对理财产品销售文件所做之变更，可以依照已签署的原理财产品

销售文件的约定行使预约赎回权利，在投资者对应的投资周期的对应赎回确认日退出本理财产

品，若投资者未进行赎回而是继续持有本理财产品，则视同认可本次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变更

并同意适用修订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次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变更的详细内容，请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

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服务机构线上渠道或线下渠道查看本款理财产品的完整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如有疑问，您可向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5-95561】咨询。感谢您

一直以来对兴银理财的支持！敬请继续关注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产品管理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日


